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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１７６８１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１７ ６８００－６８０１

经办律师：黄伟民、陈周

（四）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及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陈立群

联系人：李妍明

四、基金的名称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把握中国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带来的相关产业成长机会，实现长期资本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公司股票和债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股票指数期货等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５％

。

本基金投资于与能源及基建业务相关的上市公司所发行股票的比例高于基金股票投资的

８０％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投资主题定义

根据

ＧＩＣＳ

行业分类，本基金投资主题涵盖范围包括：

（

１

）能源、公用事业、电信服务、医疗保健

（

２

）材料、工业、信息技术、金融等行业中受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拉动或为其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公司，具体参见下表。

行业 细分领域

材料 建材、钢铁、金属非金属

工业 运输、电气设备、航天航空与国防、机械、建筑产品、建筑与工程

金融 保险、银行

可选消费 有线和卫星电视

信息技术 通信设备

由于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行业结构变化导致上述主题覆盖范围发生变动， 基金管理人有权适时对上述主题定义进行修

订。

２

、股票投资策略

股票投资遵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投资策略，寻找投资主题当中最具爆发力子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如下图

所示）。 其中，“自上而下”的研究包括：

（

１

）宏观政策分析。 通过对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关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方面的分析，寻找行业驱动因素。

（

２

）行业景气分析。 通过对相关行业需求和产能的对比分析，以及主要成本因素的分析，判断行业的景气程度及变化趋

势。

（

３

）相对价值分析。 通过各行业估值水平相对于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结合估值的国际比较，判断各行业的相对投资价

值。

在“自下而上”的分析中重点关注以下四点因素：

（

１

）业务价值（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Ｖａｌｕｅ

）

寻找拥有高进入壁垒的上市公司，其一般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产品定价能力、创新技术、资金密集、优势品牌、健全

的销售网络及售后服务、规模经济等。在经济增长时它们能创造持续性的成长，经济衰退时亦能度过难关，享有高于市场平均

水平的盈利能力，进而创造高业务价值，达致长期资本增值。

（

２

）估值水平（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对成长、价值、收益三类股票设定不同的估值指标。

成长型股票：用来衡量成长型上市公司估值水平的主要指标为

ＰＥＧ

，即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长率。 尽管成长型股票通常会

有较高的市盈率，但作为理性的投资者，我们不会因为其高成长就支付不合理的价格。为了使投资人能够达到长期获利目标，

我们在选股时将会谨慎地买进价格与其预期增长速度相匹配的股票。

价值型股票：在寻找价值型股票时，我们会分析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判断公司的合理价值，然后选出股价相对于合理价

值存在折扣的股票。

收益型股票：收益型股票通常具有股价比较稳定的特点，我们在挑选收益型股票，除了要求其至少

３

年保持持续的盈利

和分红外，主要关注其派息率水平。

（

３

）管理能力（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注重公司治理、管理层的稳定性以及管理班子的构成、学历、经验等，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其管理能力以及是否诚信。

（

４

）自由现金流量与分红政策（

Ｃａｓ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

注重企业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以及稳定透明的分红派息政策。衡量企业绩效的最终标准在于投资人的长期现金报酬，企

业除了需要拥有良好的利润增长以外，也需要能创造足够现金流以供派息和再投资之用。 在会计准则弹性太大，盈利容易被

操纵的时候，此标准尤显重要，因为创造现金与分红能力永远是一家企业素质的最好体现。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取利率预期策略、流动性策略和时机策略相结合的积极性投资方法，力求在控制各类风险的基础上

为投资者获取稳定的收益。

（

１

）利率预期策略

本基金每月对最新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运行数据等进行定量分析，给出评分，结合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

策以及社会政治状况的定性分析，对下一阶段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宏观政策变化做出判断，并据此预测收益率曲线变动趋势。

（

２

）信用策略

根据债券市场的历史交易数据，对各类别券种历史利差水平进行分析，结合各类券种税收状况、流动性状况以及发行人

信用质量状况的分析，判断各类别资产的相对价值，进行类属资产配置。

个券选择层面，本公司自建“企业信用资料库（

ＣＢＤ

）”对所有投资的企业债券进行详细的信用分析。 重点投资于低风险的

企业债券；对于高风险企业，有相应的投资限制；不投资于绝对风险的债券。

（

３

）流动性策略

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对现金、债券及回购资产进行合理配置。

（

４

）时机策略

针对不同期限、不同资产类别券种的利率比较分析，相机运用骑乘策略、息差策略和利差策略，以获取超额收益。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本公司将在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下，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研究，并结合期权定价模型估计权证价值，谨慎

进行投资。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全债指数

×２０％

。

使用上述业绩比较基准的主要理由为：

１

、市场代表性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推出的可买卖的大、中盘股票指数；中证全债指数是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综合反映

银行间债券市场和沪深交易所债券市场的跨市场债券指数，两者均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

２

、复合基准构建的公允性

本基金是一只高持股的基金，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其中市场中性时的股票仓位为

８０％

。本基金股票

和债券投资的比较基准分别使用具有充分市场认同度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和中证全债指数， 股票和债券投资的比较基准在基金

整体业绩比较基准的占比按照市场中性时两类资产的投资比例确定，可以比较公允地反映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

３

、易于观测性

本基金的比较基准易于观察，任何投资人都可以使用公开的数据经过简单的算术运算获得比较基准，保证了基金业绩评

价的透明性。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

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高风险的投资品种。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０４８

，

８８３

，

７７５．１０ ９３．７７

其中：股票

２

，

０４８

，

８８３

，

７７５．１０ ９３．７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

其中：债券

９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６

，

０６３

，

０５３．１８ １．６５

６

其他资产

３

，

４３７

，

０７９．３３ ０．１６

７

合计

２

，

１８５

，

０５３

，

９０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２１６

，

９１７

，

５８８．２７ ９．９５

Ｃ

制造业

１

，

０６９

，

０５３

，

３７２．９７ ４９．０３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３８

，

４０３

，

４５７．６２ １．７６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３８

，

３５６

，

５８２．６５ １．７６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３３８

，

７１７

，

４２９．７０ １５．５３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４４６

，

５６０

，

１４８．７８ ２０．４８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０７

，

０１５

，

７５４．２２ ９．４９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３１１

，

３６４

，

２１６．３８ １４．２８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０

，

１９１

，

４６６．０８ ０．４７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７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

Ｉ

金融、保险业

２２１

，

４３１

，

６１９．３４ １０．１５

Ｊ

房地产业

１３８

，

８７４

，

４７８．８４ ６．３７

Ｋ

社会服务业

５４

，

９５９

，

４０９．１８ ２．５２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１８

，

９３１

，

６２４．０４ ０．８７

合计

２

，

０４８

，

８８３

，

７７５．１０ ９３．９６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７

，

５０１

，

５３１ １１８

，

６７４

，

２２０．４２ ５．４４

２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８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１

３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６

，

９９９

，

９９５ １１１

，

８５９

，

９２０．１０ ５．１３

４ ００２０８１

金 螳 螂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

５ ６０００６７

冠城大通

２０

，

２９４

，

４４３ ９８

，

８３３

，

９３７．４１ ４．５３

６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７

，

４９９

，

９８０ ９０

，

０７４

，

７５９．８０ ４．１３

７ ６００７４１

华域汽车

９

，

１９９

，

７５２ ８７

，

２１３

，

６４８．９６ ４．００

８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６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８８９

，

６００．００ ３．４３

９ ６００３９５

盘江股份

３

，

７４９

，

６７１ ６８

，

８４３

，

９５９．５６ ３．１６

１０ ０００７８６

北新建材

４

，

８３０

，

８９３ ６１

，

７３８

，

８１２．５４ ２．８３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９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３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９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３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１０８８ １１

央行票据

８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３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况。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９８

，

１６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１０３

，

０２５．９３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９６２

，

３８４．３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７３

，

５０９．０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

，

４３７

，

０７９．３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００％ ０．８７％ ６．１１％ １．３６％ －３．１１％ －０．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９．６１％ １．６６％ －９．１５％ １．２７％ ２８．７６％ ０．３９％

２０１１

年

－２３．１２％ １．４４％ －１９．３９％ １．０４％ －３．７３％ ０．４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１．１２％ １．３７％ ４．７５％ １．０６％ ６．３７％ ０．３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５．７８％ １．３６％ －０．９９％ １．０２％ ６．７７％ ０．３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０．１９％ １．４６％ －２３．０６％ １．１４％ ２３．２５％ ０．３２％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投资于与能源及基建业务相关的上市公司所发行股票的比例高于基金股票投资的

８０％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的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起六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

合比例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１．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中（

３

）到（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

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认购费用

（

１

）本基金认购费率以认购金额为基数采用比例费率。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费

率表如下：

认购金额（

Ｍ

） 认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２％

５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９％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６％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认购采用金额认购的方式。 基金的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购金额。 计算公式为：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

１＋

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利息）

／

基金份额面值

基金认购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２

、基金申购费用

（

１

）本基金可适用以下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９％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采用金额申购方法，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申购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３

、基金赎回费用

（

１

）本基金赎回费率为：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含）

０

注：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２

）计算公式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

３

）本基金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支出。

４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包括了基金转出时收取的赎回费和基金转入时收入的申购补差费，其中赎回费的收取标准遵循本

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

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

２

）计算公式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四）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

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２

、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３

、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的相关信息；

４

、 在“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部分，更新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相关内容；

５

、 在“七、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更新了“投资决策流程”中涉及

的相关部门的职责表述；

６

、 更新了“八、基金的业绩”部分，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

、 在“十九、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持有人交易资料的寄送服务的相关内容；

８

、 在“二十、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近期发布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二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本基金管理人自

2012

年

12

月

4

日起增加上述机构作为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A

类基金份额

519718

；

B

类基金份额

519719

；

C

类基金份额

519720

。以下简称

"

交银纯债

"

或

"

本基金

"

）

的场外代销机构。

至此，代销交银纯债的场外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

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

1

）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发布公告，本基金自

2012

年

11

月

26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14

日止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其中，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4

日

起至

2012

年

12

月

14

日止；通过直销机构和其他代销机构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26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14

日止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

。 投资人欲了

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时报》、

2012

年

11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和

2012

年

11

月

23

日《上海证券报》上的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和基金合同摘要等。

（

2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基金合同及其摘要、托管协议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

（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

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

3

）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

4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人应

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

010

）

85130588

传真：（

010

）

65182261

联系人：魏明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电话：（

010

）

66568430

联系人：田薇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88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010

）

60838888

传真：（

010

）

60833739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网址：

www.cs.ecitic.com

（

4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

9

层

10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

9

层

10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8118

网址：

www.guodu.com

（

5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11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A

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11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A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电话：（

0571

）

85776115

传真：（

0571

）

85783771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电话：（

0571

）

96598

网址：

www.96598.com.cn

（

6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15

层（

1507－1510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第

20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电话：（

0532

）

85022326

传真：（

0532

）

85022605

联系人：吴忠超

客户服务电话：（

0532

）

96577

网址：

www.zxwt.com.cn

（

7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国际金融大厦

41

楼

办公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国际金融大厦

41

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

0791

）

86768681

传真：（

0791

）

86770178

联系人：戴蕾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6-567

网址：

www.avicsec.com

（

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建设路

2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电话：（

010

）

88085858

传真：（

010

）

88085195

联系人：李巍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www.hysec.com

（

9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

0451

）

85863696

传真：（

0451

）

82287211

联系人：张宇宏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2288

网址：

www.jhzq.com.cn

（

10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

15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

15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电话：（

010

）

58328112

传真：（

010

）

58328740

联系人：牟冲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7-8827

网址：

www.ubssecurities.com

（

1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电话：（

0731)85832343

传真：（

0731)85832342

联系人：彭博

客户服务电话：

95571

网址：

www.foundersc.com

（

1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022

）

28451861

传真：（

022

）

28451892

联系人：王兆权

客户服务电话

: 400-651-5988

网址：

www.bhzq.com

（

13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A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A

座三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电话：（

010

）

58568007

传真：（

010

）

58568062

联系人：梁宇

客户服务电话：（

010

）

58568118

网址：

www.hrsec.com.cn

（

14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021

）

61055027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648

，

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

B

股 编号：临

2012-22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制转让多层综合物流仓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外高桥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物流中心公司

"

）为上海普高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普

高仓储公司

"

）定制建造多层综合物流仓库，仓库建成后拟以人民币

5,800

元

/

平方米的价格转让给普高公司。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资产定制转让。

一、交易概述

1

、基本情况：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子公司上海外高桥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与上海普高仓储有限公司

签署了《建造及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物流中心公司在浦东新区高桥镇

212

街坊

122/12

丘

K6

地块为普高公

司定制建造多层综合物流仓库，仓库建成后拟以人民币

5,800

元

/

平方米的价格转让给普高公司。

2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

、

2012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K6

地块

多层综合物流仓库定制转让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物流中心公司为普洛斯（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普洛斯公司

"

）定制建造约

21

万平方米的仓库（该面积为规划面积，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并以不低于人

民币

5,800

元

/

平方米（含本数）的价格在建成后转让给普洛斯公司。相关决议内容已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2-17

）。

4

、本项目是由物流中心公司作为建设主体，采取双方

"

合作融资

"

方式，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物流仓库，建

成后转让给普高仓储公司。 按现行政策规定，建成后完成产权转让手续。

二、交易双方情况

1

、资产出让方情况

物流中心公司是开发建设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并进行招商引资、生产营运、服务管理的主体，公司

持有其

20%

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34.75%

的股权，公司第一

大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0.25%

的股权。

2

、资产受让方情况

普高仓储公司系普洛斯公司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物流园

区申非路

96

号

K2

地块

B1-2

仓库，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美元，其主要经营范围为在物流园区内从事仓储服

务、物流仓储设施的经营以及提供相关的物业管理和咨询。

普洛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现代物流设施提供商与服务商之一，在亚太地区

36

个城市拥有并管理着

187

个综合性园区的

446

个物业，形成了一个覆盖主要物流枢纽、工业园区和城市配送中心等战略节点的高效物

流网络，目前在中国大陆营运的仓库总面积超过

170

万平方米。

我公司与普洛斯公司、普高仓储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普高仓储公司定制的多层综合物流仓库位于浦东高桥镇

212

街坊

122/12

丘

K6

地块， 地块占地面积为

97,430.21

平方米，拟建的三层物流仓库建筑面积约为

213

，

565.24

平方米（该面积为规划面积，最终以实测面

积为准）。 项目计划于

2013

年初开工，

2014

年初完成结构封顶，预计

2014

年底竣工验收。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价格约定：根据协议约定，本次普高仓储公司定制的多层物流仓库单价为

5,800

元

/

平方米，以规划面

积确定暂定总价；仓库建成后，按实测面积计算最终销售总价。交易所涉各项政府税赋及费用，由双方各自承

担。

2

、付款约定：（

1

）协议签订后，普高仓储公司支付暂定总价的

10%

；（

2

）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支

付暂定总价的

20%

；（

3

）完成结构封顶且取得《主体结构验收文件》后，支付暂定总价的

20%

；（

4

）取得《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后，支付暂定总价的

30%

；（

5

）完成交接手续并签署《目标物业交接完毕证明》后，支

付暂定总价的

10%

；（

6

）在普高仓储公司取得产权证后，支付剩余尾款。普高仓储公司支付款项的资金来源主

要为其注册资本金及银行授信贷款。

3

、定价依据：本次物流仓库的定制费用单价为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

5800

元，是交易双方在参考保税物

流园区物流仓库的历史成交价格及周边保税区工业厂房销售单价的基础上，经平等协商最终达成的。从保税

物流园区的历史销售情况看，本次定制项目的转让单价为历史最高，比较合理。

4

、其他情况： 普高仓储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按期结汇、支付购房款项，物流中心公司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

和设计方案，按期完成工程建设，确保工程质量。 违约方须根据其过错责任比例对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

五、涉及本次定制出售仓库的其他安排

定制项目出售回笼的现金，将主要用于归还物流中心公司贷款，降低财务成本，同时筹措新的项目开发，

重点用于保税物流园区的开发建设。

六、定制出售仓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实施本次定制转让物流仓库项目， 可减少物流园区

K6

地块物流仓库项目在施工期和招商期的财

务支出，有效回笼资金还贷、改善财务状况；可与普洛斯共同招商，形成统一格局，扩大保税物流园区的发展

规模。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七、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建设及转让协议（暨定制协议）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42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3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一号第三置业大厦

A

座

30

层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晖先生

5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万方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

名，代表股份

66,

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86%

。

公司部分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出售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0%

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6,3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8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徐汝华、甄铁军

3

、律师见证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关于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43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3

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就有关事项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行问询，结果如

下：

1

、公司不存在前期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不存在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

、公司不存在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股权收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0

）、《关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1

），并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0%

股权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2-042

）。 内容

详见公司在指定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告。

上述事项均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并披露，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截至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筹划其他的股权转让、发行股份、债务重组、资产剥离等对公

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行为。

2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近期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基本面及

业绩变化与股价的匹配性，注意理性投资和价值投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再次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3

日


